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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铜梁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铜府办发〔2022〕12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铜梁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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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我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

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5 号）、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

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5 年第 22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0〕83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铜梁区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。

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指纳入区农村公路规划，并按照公路工

程技术标准修建的县道、乡道、村道及其附属设施。同时包括公

路桥梁、隧道和渡口。

第三条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坚持“政府主导、分级负责、因地

制宜、注重实效、协调发展、提升服务”的原则。构建责任明确、

运转高效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实现全区农村公

路养护管理全覆盖，做到有路必养、管养到位。

第四条 区交通局承担全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。主要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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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：

（一）组织实施农村公路路网规划和养护规划，编制农村公

路养护计划，并报市公路事务中心备案；

（二）会同区财政局统筹安排上级养护专项资金和区级财政

配套的养护补助资金，并督促相关单位专款专用；

（三）考核农村公路养护工作；

（四）制订养护管理制度，组织开展养护管理人员培训，督

促指导镇（街道）开展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区公路事务中心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县道公路日常维修养护工作；

（二）拟订县道公路大、中修计划，并按批准的计划组织

实施；

（三）负责县道公路隐患排查、应急处置及信息上报工作；

（四）对镇（街道）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进行业务指导；

（五）配合交通等执法部门开展公路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辖区内乡道、村道

公路的养护管理工作。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编制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本级财政预算，筹集除上级专

项补助资金外的不足部分养护管理资金；

（二）编制乡道、村道公路养护计划，经区交通局审定后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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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组织实施；

（三）负责辖区内乡道、村道公路养护保护及安全管理，对

管养公路养护质量进行日常检查和督查，组织开展养护工作培

训；

（四）指导村（社区）成立公路养护管理队伍，开展村道日

常管养工作，与村级组织签订目标责任书，对村道养护管理工作

进行检查考核；

（五）负责乡道、村道公路隐患排查治理、应急处置及信息

上报工作。

第七条 相关部门对农村公路养护作业给予支持和协助。

第二章 资金筹措与管理

第八条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筹集与管理遵循“政府主导、多

元筹资、统筹安排、强化监管、绩效考核”的原则。

第九条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主要来源为中央和市级补助的专

项资金、区政府安排的预算资金、“一事一议”集资和社会捐资等

其他方式依法筹集的资金。

第十条 区政府根据农村公路养护和管理的实际需要，动态

调整养护补助资金标准，保证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需要，调整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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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5 年。

第十一条 区政府对县道、乡道、村道公路日常养护给予定

额补助，补助金额以区交通局审定的县道、乡道、村道公路养护

计划里程为基数，补助标准为县道每年每公里 1.5 万元、乡道每

年每公里 0.5 万元、村道每年每公里 0.3 万元。

第十二条 农村公路水毁等自然灾害修复所需资金，按县道

由区公路事务中心，乡道、村道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

责报送区交通局，经区政府审定后，由区财政给予补助。

第十三条 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资金使用情况应当接受审计、

财政等部门的审计和监督检查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

和挪用养护资金。

第三章 养护管理

第十四条 农村公路养护应贯彻执行“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”

的方针，采取正确工程技术措施，坚持经常性养护和预防性养护

相结合，有计划地进行大、中修，逐步改善公路技术状况，提高

公路使用质量和抗灾害能力，及时修复损坏部位，消除安全隐患，

完善公路桥梁相关安全设施，不断提高养护质量，延长公路的使

用周期，保持公路良好、安全、畅通、整洁、美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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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及小修应做到有路必养、养必

到位，路面平整、无大的坑凼，路面干净整洁、路肩顺适整齐无

垮塌，无堆积物，保持涵洞无堵塞、边沟排水畅通；护栏、交通

标志标线等安防设施和养护公示牌等附属设施齐全、完好。农村

公路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有关标准设置交通安全、防护、排水等附

属设施，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提

升农村公路服务水平。

第十六条 区交通局负责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质量检查、

考核和评定制度，将农村公路质量安全管理纳入监管和信用评价

体系，加强检查监督，确保养护质量和安全。

第十七条 农村公路养护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。日常养

护包括日常巡查、日常保养和小修；养护工程包括预防性养护、

修复性养护、应急养护和水毁工程。

日常养护可由公路沿线村民负责，个人、家庭分段承包，乡

道、村道要确保日常养护队伍稳定。设置农村公路管护公益性岗

位，吸收贫困群众参与农村公路养护。

养护工程和桥梁维护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依法选择具备相应

资质的专业队伍承担。

第十八条 养护计划应以路面技术状况为基本依据，按照农

村公路养护定额，结合养护工作特点，分类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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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养护计划应考虑行政等级、技术等级、交通流量、使用

年限，采用年公里定额的方式编制；

预防性养护、修复性养护计划应根据路况水平、使用年限、

资金需求、交通流量等因素按项目编制。

第十九条 农村公路管理责任单位应当按照重庆市农村公路

技术状况评定标准定期开展技术状况评定，县道由区公路事务中

心组织实施，频率为每年不少于 1 次；乡道、村道由镇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实施，频率为在五年规划期内不少于 2 次；

农村公路桥梁、隧道按规范进行评定。

第二十条 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和人员应当按照《公路安

全保护条例》规定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养护作业，采取有效

措施，确保施工安全、交通安全和工程质量。

第二十一条 负责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

照合同规定定期进行路况巡查，发现突发损坏、交通中断或者路

产路权案件等影响公路运行的情况时，及时按有关规定处理和上报。

农村公路发生严重损坏或中断时，应及时组织修复和抢通。

难以及时恢复交通的，应当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，并告知绕行路线。

第二十二条 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按时在重庆公

路养护管理平台、农村公路数据支撑系统、灾毁采集系统报送公

路、桥梁、灾毁阻断等建设养护有关报表及信息，加强养护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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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、施工、工程验收等档案资料收集归档，严格按有关规定进

行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定期开展农村

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，加强宣传引导，推进公路生态建设，加

强农村公路绿化美化，将爱路护路纳入乡规民约、村民公约，逐

步实现田路分家、路宅分家，做到路面整洁无杂物，排水畅通无

淤积，打造畅安舒美的通行环境。

第四章 考核与奖惩

第二十四条 区交通局开展农村公路养护考核工作，将考核

结果与区财政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补助资金安排挂钩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，由相关部门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重庆市公路管理条例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法律、法规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《重庆市铜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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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铜梁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铜府办发

〔2010〕2 号）、《重庆市铜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县

公路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铜府办发〔2010〕75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七条 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范围、重点、各方职责、

处置程序、整改方案按《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铜梁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铜府办发

〔2017〕32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
